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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发布，版权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所有，任何

组织及个人未经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东粤港澳大湾

区认证促进中心、中国检验有限公司(香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澳门有限公司、珠海市从海水产科技有

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吉谭、应晓虹、陈莱、刘宇欣、杨康荣、周明辉、丁孝宇、梁桂洪、朱立超、

肖盛龙、舒锐、刘辉、陆永驰、张亮、欧伟杰、苏志明、王双兰、安文佳、罗兆波、招礼容、冯振钊、

吴敏忠、骆海彬。 

本文件代替 GBACA-TS02-0010-2024,A2版本《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海水网箱养殖鱼类》。与GBACA-

TS02-0010-2024,A2版本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订了名称，更正为：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海水网箱养殖鱼类； 

——新增了 7.3.3章； 

——修订了 8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产品一致性要求。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4 年 1月 26 日首次发布为 GBACA-TS02-0010-2024,A0 版本； 

——2025 年 6月 28 日第一次修订发布为 GBACA-TS02-0010-2024,A1 版本； 

——2025 年 8月 18 日第二次修订发布为 GBACA-TS02-0010-2024,A2 版本； 

——2025 年 12 月 22 日第三次修订发布为 GBACA-TS02-0010-2024,A3 版本。 

——本次为第四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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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根据《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要求编制，并《湾区认证实施规则 海水网箱养殖鱼类》

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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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海水网箱养殖鱼类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海水网箱养殖鱼类湾区认证技术规范的术语、定义，海水网箱养殖鱼类的评价要求，

包括投入品、养殖、“湾区认证”标志和质量要求、包装、运输和储存、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产

品一致性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海水网箱养殖鱼类产品及其养殖基地与养殖基地内整鱼冰鲜或速冻质量保证能力实

施“湾区认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ACA-TS02-0001-2024 湾区认证水产养殖通用管理规范 

GBACA-IR02-000X-2024 海水网箱养殖鱼类湾区认证实施规则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101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471 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NY/T 658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NY/T 755 绿色食品 渔药使用准则 

NY/T 1056 绿色食品 贮藏运输准则 

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2章，附属法例V） 

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2章，附属法例AF） 

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3/2013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禁用物质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6_2014号行政法规）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水网箱养殖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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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指利用海水网箱养殖的鱼类。 

4 海水网箱养殖鱼类养殖投入品 

4.1 通用要求 

养殖投入品应满足GBACA-TS02-0001-2024《湾区认证水产养殖通用管理规范》第6节的要求。 

4.2 养殖投入品要求 

4.2.1 渔药 

养殖过程所使用的渔药应符合中国大陆及港澳相关法规要求，禁止使用违禁药品。 

4.2.2 饲料 

养殖过程所投喂饲料应符合中国大陆及港澳相关法规要求，禁止投喂违禁物质。 

5 海水网箱鱼类养殖 

5.1 通用要求 

海水网箱鱼类养殖应满足GBACA-TS02-0001-2024《湾区认证水产养殖通用管理规范》第7、8节的要

求。 

5.2 养殖管理 

5.2.1 养殖模式 

养殖模式宜采用重力式网箱或新型养殖平台等模式，并根据鱼的种类确定适合的养殖深度与养殖

密度。 

5.2.2 养殖投入品供应链 

组织应建立文件化的养殖投入品供应链管理制度。应对投入品供方建立评价和准入准则，应对投入

品来料建立检验检测验收制度，每年度至少索取一次投入品检测报告，检测项目应能覆盖国家相关标准

要求及香港澳门有关法例的要求（见本标准8.2要求）。 

5.3 可追溯要求 

组织应建立并实施可追溯性系统，能够有效运行以确定产品在养殖、收获、加工和运输的各个范围

内的活动，确保能够识别产品批次及其与原料批次、生产和交付记录的关系，应按照规定的期限保持可

追溯性记录，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5.4 设施设备管理 

5.4.1 宜建立设施设备维修保养制度，并按规定进行维护或检修，以使其保持良好的运行状况。 

5.4.2 冷藏、冷冻柜（库）适时定期除霜、清洁和维修，校验温度（指示）计。 

6 初级加工、包装、运输和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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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初级加工（适用时） 

6.1.1 初级加工包括海水网箱养殖鱼类捕捞后在基地场所进行的整条冰鲜或速冻初加工。 

6.1.2加工用水、制冰用水应符合 GB5749规定的要求。 

6.1.3加工过程中所用冰的制造、破碎、运输、贮存应在卫生条件下进行。 

6.1.4 用于盛放、运输、贮存的容器应易于清洗,避免污染。 

6.1.5 若为速冻工艺，速冻室温度宜≤- 30°C，确保冻结后产品中心温度≤- 18°C。 

6.2 包装  

应按照 NY/T 658 的规定执行，包装材料和容器应符合相应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 

6.3 运输 

应按照 NY/T 1056 的规定执行。活体运输应有保活设施；冰鲜产品应采用冷藏或保温设施运输，产

品温度应维持在 0-4℃；速冻产品应采用冷冻或保温设施运输，产品温度应维持在≤-18℃。 

冰鲜产品覆冰应确保遮盖产品，人造冰应符合SC/T 9001的要求。 

速冻产品宜确保冻结后产品中心温度≤ - 18°C。 

产品运输应使用专用物流车辆。 

6.4 储存 

应按照NY/T 1056的规定执行。运输水应符合NY/T 391的要求。 

7 “湾区认证”标志和质量要求 

7.1 使用“湾区认证”标志的海水网箱养殖鱼类，必须来自获得“湾区认证”的海水网箱养殖鱼类。 

7.2 贴有“湾区认证”标志的海水网箱养殖鱼类养殖、储运过程应符合本规范要求。 

7.3 质量要求 

7.3.1 感官要求 

养殖鱼类应无异味，体表完整，无畸形、无残缺。 

7.3.2 污染物限量和兽药残留限量 

应符合GB 2762、GB 31650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132章，附属法例V），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2章，附属法例AF），食品中兽药

最高残留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3/2013号行政法规），食品中禁用物质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6_2014

号行政法规）等港澳法规的相关规定，同时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污染物限量和兽药残留限量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氟，mg/Kg ≤ 2.0 GB/T 5009.18 

铅，mg/Kg ≤ 0.2 GB 5009.12 

无机砷（以 As 计），

mg/Kg 
≤ 0.1 GB 5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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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汞（以 Hg 计），

mg/Kg 
≤ 0.5 GB 5009.17 

* 镉，mg/Kg ≤ 0.1 GB 5009.15 

铬（以 Cr 计），mg/Kg ≤ 2.0 GB 5009.268 

* 多氯联苯，μg/kg ≤ 20 GB 5009.190 

敌百虫  不得检出 GB 31656.8 

a
阿莫西林  不得检出 GB 31656.12 

a
氨苄西林，μg/kg ≤ 50 GB 31656.12 

a
青霉素，μg/kg ≤ 50 GB 31656.12 

a
氯唑西林，μg/kg ≤ 300 GB 31656.12 

a
氯氰菊酯  不得检出 GB 29705 

a
溴氰菊酯  不得检出 GB 29705 

a
达氟沙星，μg/kg ≤ 100 GB/T 20366 

a
二氟沙星，μg/kg ≤ 300 GB/T 20366 

a
多西环素，μg/kg ≤ 100 GB 31656.11 

*
a
恩诺沙星，μg/kg ≤ 100 GB 31656.3 

a
氟甲喹，μg/kg ≤ 50 GB 31656.3 

a
噁喹酸，μg/kg ≤ 100 GB 31656.3 

a
沙拉沙星，μg/kg ≤ 30 农业部 1077 号公告-1-2008 

a
红霉素  不得检出 

GB 31660.1 

GB 29684 

* 
a
氟苯尼考，μg/kg ≤ 100 

SN/T 1865 

GB/T 20756 

a
新霉素  不得检出 GB/T 21323 

a
苯唑西林，μg/kg ≤ 300 GB 31656.12 

* 
a
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

（以总量计） 
 不得检出 GB 31656.11 

* 
a
磺胺类  不得检出 农业部 1077 号公告-1-2008 

甲砜霉素  不得检出 GB/T 20756 

* 
a
甲氧苄啶，μg/kg ≤ 50 GB/T 21316 

* 
a
硝基呋喃代谢物  不得检出 

GB 31656.13 

农业部 783 号公告-1-2006 

a
喹乙醇代谢物  不得检出 农业部 1077 号公告-5-2008 

* 
a
甲硝唑  不得检出 

SN/T 1928 

GB 31658.23 

a
氯丙嗪  不得检出 GB 31656.4 

* 
a
孔雀石绿  不得检出 GB/T 19857 

* 
a
氯霉素  不得检出 GB 316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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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

计） 
 不得检出 GB 23200.92 

a
环丙沙星  不得检出 GB 31656.3 

* 
a
氧氟沙星  不得检出 农业部 1077 号公告-1-2008 

* 
a
培氟沙星  不得检出 农业部 1077 号公告-1-2008 

* 
a
诺氟沙星  不得检出 农业部 1077 号公告-1-2008 

滴滴涕，mg/kg ≤ 0.5 GB/T 5009.19 

六六六（HCH），mg/kg ≤ 0.1 GB/T 5009.19 

 

7.3.3 海水网箱养殖鱼类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定，检测项目应包括企业声称的海水

网箱养殖鱼类质量内容、污染物指标、兽药残留等，检测项目必须符合 GB2760、GB 2762、GB 31650

的规定。同时必须满足“香港规例第 132 CM 章/香港规例第 132 V 章/香港规例第 132 AF 章”和/或

“澳门第 11/2020 号和第 23/2020 号行政法规”的规定，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则确定限值标准。 

8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8.1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申请湾区认证的海水网箱养殖鱼类产品应按照本文件附录A规则列出的抽检项目清单进行检验。清

单应覆盖企业承诺的所有产品类别和认证单元，检验应每年至少一次，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

心经过综合评估后确定检测机构实施抽样样品的检测，如果指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不能满足检测需要

时，可以选择其它的检测机构，检测机构应依法取得CMA资质，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CMA资质认定能力

附表内。注：检验检测项目参数依据香港、澳门标准或其他原因而未列入CMA资质认定范围时，检测机

构应满足ISO/IEC 1702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相关规定，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认可

的检测能力范围内。 

抽样检测项目技术要求参照本技术规范执行。当产品检测个别限值不合格,可再次作产品检测(复

测),当复测后限值仍不符合相关标准时,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品。 

8.2 产品一致性要求 

企业应建立并实施关键要素变更控制程序，确保变更不会影响产品对认证要求的符合性及产品的

一致性。可能影响产品的符合性或检验样品的一致性的产品变更，应向认证机构申请并经批准后方可实

施。 

认证产品一致性要求的主要内容有:养殖品种、基地位置、养殖管理与认证申报完全一致、产品检

测指标持续符合认证等级（附录B）要求。 

8.3 投入品检测 

饲料应按照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2章，附属法

例AF）、食品中禁用物质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6_2014号行政法规）相关项目要求，采用“就高不就低”

原则确定限值标准进行检验并按7.3.2所列抽查风险项目，鱼苗按本文件7.3所确定的项目进行抽查检

验。检验应每年至少一次，全部项目达标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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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水质检测 

养殖海域水质应按照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及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2章，附

属法例AF）相关项目要求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则确定限值标准进行检验。检验应每年至少一次对养殖

用水进行抽样，全部项目达标为合格。 

 

 

附  录  A  

（规范性） 

 现场审核与抽样检测指南 

 

本章节适用于指导湾区认证机构实施本文件适用产品认证审核的技术指南，也适用于申请本文件

适用产品湾区认证的生产经营企业用于明确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相关要求的技术指南。 

1 现场审核技术指南 

项目 

符

合

情

况 

1) 基本要求（包括营业执照、土地合同等应合法、有效；应覆盖其供应的产品和活动、场

所。） 

�

是  

�

否  

�

不

适

用 

2) 养殖投入品通用要求（包括苗种、饲料、渔药和疫苗、化学品等）。 

�

是  

�

否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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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

用 

3) 渔药专项要求（不使用抗生素） 

�

是  

�

否  

�

不

适

用 

4) 饲料专项要求（不投喂添加抗生素类的药物性饲料） 

�

是  

�

否  

�

不

适

用 

5) 养殖过程通用要求（包括养殖计划、养殖场卫生管理、病害防治和处理、药物控制、收

获、包装和运输等。） 

�

是  

�

否  

�

不

适

用 

6) 养殖模式专项要求（新型养殖模式，养殖深度，养殖密度）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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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

不

适

用 

7) 养殖投入品专项要求

（供应链管理制度、供方评价和准入准则，来料检验检测验收制度，年度索取检测报告

） 

�

是  

�

否  

�

不

适

用 

8) 可追溯性专项要求（可追溯性系统覆盖养殖、收获、加工和运输活

动，批次识别、生产和交付记录及保持） 

�

是  

�

否  

�

不

适

用 

9)  设施设备专项要求（维修保养制度，维护或检修、冷藏、冷冻柜（库）适时定期除霜、

清洁和维修，校验温度（指示）计） 

�

是  

�

否  

�

不



GBACA-TS02-0010-2024 

 9 

适

用 

10) 包装、运输、储存、标签和标识。 

�

是  

�

否  

�

不

适

用 

11) 质量要求（包括抽样要求、质量监控要求） 

�

是  

�

否  

�

不

适

用 

12)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产品、投入品、水质） 

�

是  

�

否  

�

不

适

用 

13) 企业承诺赔付相关（结合企业的承诺，关注农药、兽药等物质的仓储、使用情况。审核

记录/结果应对承诺赔付内容做出有效支撑。）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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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

不

适

用 

 

 

 

 

2 抽样检测技术要求 

认证机构应基于风险评估的原则，综合考虑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特性，落实生产企业主体责任，

应形成抽样检测项目清单，清单应覆盖企业承诺的所有产品类别。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内容； 

2.1 应包含本文件第 7.3 章节表 1 内带“*”标记的所有项目，并随机抽取其它 5个项目； 

2.2 应包含过往连续 2 年“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中风险监测项目的要求； 

2.3 应包含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如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不超过 10 项，应包含全部项目；如企业承

诺的检测项目超过 10 项，则从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挑选 10 个项目组成项目清单； 

2.4 结合评估结果，可抽取部分港澳强制性规例的检测指标要求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2.5 结合评估结果，可抽取有原料及加工过程带入风险的项目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3 抽样检测采信原则要求 

3.1 采信的检测报告由认证企业自主提供，检测报告的样品应能准确识别为申请认证的产品类别。应

按申请的产品类别分别实施采信。 

3.2 采信依据本附件第 2节的抽样检测项目清单实施。 

3.3 采信的项目可分布在不同产品生产批次的检测报告中，但相互关联和干涉的检测项目应在同一份

检测报告中。 

3.4 采信的检测报告应为 1 年内同类别产品（仅限于工艺和配方一致，包装规格、形式不同的产品）

有效的检测报告。 

3.5 本文件第 7.3 章节表 1 内带“*”标记的检测项目，被采信检测报告的检测机构应获得 CMA 资质

认定或 CNAS 实验室认可，采信的检测项目应在认定或认可范围内。 

3.6 采信应在本文件第 7章节所述的抽样检测前由认证机构完成，不允许事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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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认证机构采信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拟采信的检测报告实施风险分析，对虽符合上述采信条件但

仍具有采信风险的检测报告及项目予以排除。 

4 产品应满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要求 

  应将本文件第7.3章节的规定内容纳入湾区认证产品的产品执行标准，以满足粤港澳三地的法律

法规及技术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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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湾区认证证书等级划分规则 

本文件适用海水网箱养殖鱼类产品类别的湾区认证证书等级分为金标、蓝标和绿标，按表 B-1 的要

求划分 

表 B-1 湾区认证证书分级表 

 

  

等级 金标 蓝标 绿标 

要求 

证书所列产品要求污

染物未检出，抗生素及其它

兽药不得检出（即按表1中

所有列出项目实施检验且

均未检出）。 

证书所列产品抗生素

（即表1中带“
a
”标识项目）

未检出，污染物及其它兽药

符合规范按附录A要求实施

检测和采信，检测及采信项

目检测结果均符合表1要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录

A要求实施检测和采信，检

测及采信项目检测结果均

符合表1要求。 



GBACA-TS02-0010-2024 

 13 

参 考 文 献 

[1] GB/T 30891 水产品抽样规范 

[2]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3] SC/T 3016 水产品抽样方法 

[4] SC/T 9001 人造冰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235 号《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6] T/GDNB 6.2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平台产品质量安全指标体系 

[7] T/GDNB 6.5-2021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平台产品质量安全指标体系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10] 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1/2020 号行政法规） 

[11] 《食物防腐剂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BD）》 

[12] 《食品中防腐剂及抗氧化剂使用标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7/2019 号行政法规）》 

[13] 《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3/2016 号行政法规）》 

[14] 《食品中重金属污染物最高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3/2020 号行政法规）》 

[15]  GB 101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 

[16]  GB 2761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17]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18]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19]  GB/T 8321 （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20]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21]  NY/T 471 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22]  NY/T 658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23]  NY/T 755 绿色食品 渔药使用准则 

[24]  NY/T 1056 绿色食品 贮藏运输准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